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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福事特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进度的公告

江西福事特液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进度的议案》，同意公司

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高强度液压管路产品生产建设项目”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

预计完成日期调整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此次调整不涉及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会审议，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江西福事特液压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287号）同意注册，并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江西福事特液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2,00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31.89元，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3,780万元，扣除全部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6,213.66万元，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57,566.34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3年7月17日到账，天职国际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23年7月17日对上述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天职业字〔2023〕41400号”《验资报告》。公司已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

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监管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江西福事特液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

下简称“招股说明书”），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拟募集资金投资额

（万元）

1 高强度液压管路产品生产

建设项目
41,950.04 41,950.04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5,460.92 5,460.92

3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 20,000.00

合计 67,410.96 67,410.96

（二）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1、由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57,566.34万元低于招股说明书中拟投

入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金额67,410.96万元，为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结合公司实际情况，2023年8月1日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一届

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

同意对“高强度液压管路产品生产建设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金额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情况如

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拟募集资金投资额

（万元）

调整后募集资金投资额

（万元）

1
高强度液压管路产品生

产建设项目
41,950.04 32,105.42

2、2024年4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进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高强度液压管路产品生产建设项目”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预计完成日期调整至

2025年12月31日，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调整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计划进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5）。

3、2024年4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2024年5月13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关于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

体、实施地点及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高



强度液压管路产品生产建设项目”增加公司控股子公司徐州福事特液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徐州福事特”）作为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并将徐州福事特所在地徐州市贾汪区青山泉镇

徐工配套产业园增加为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5,000万元向控股子公

司徐州福事特增资的方式实施募投项目。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的《关于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

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6）。

4、2025年8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

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高强度液压管路产品生产建设项目”增加公司全资子公

司江苏福事特液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福事特”）作为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并

将江苏福事特所在地昆山开发区洪湖路1568号增加为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同意公司使用募

集资金2,000万元向全资子公司江苏福事特以增资的方式实施募投项目。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5年8月28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使用部分募

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2）。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24日，公司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拟募集资金投资

额（万元）

募集资金累计投

入金额（万元）

1
高强度液压管路产品生产建

设项目
32,105.42 32,105.42 19,678.89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5,460.92 5,460.92 1,989.48

3 补充流动资金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合计 57,566.34 57,566.34 41,668.37

三、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进度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调整募投项目计划进度情况

结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实施进度及实际情况，基于谨慎原则，公司拟在不改变募

集资金投资规模及用途的情况下，将募投项目实施完成日期进行调整。“高强度液压管路产



品生产建设项目”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原预计完成日期为2025年12月31日，现将上述项

目实施预计完成日期调整至2026年12月31日。

（二）本次调整募投项目计划进度的原因

自募集资金到账以来，公司积极推进募投项目的建设，审慎规划资金使用，截至目前，

公司募投项目建设有序推进中。自募投项目建设以来，公司依据实际业务拓展、生产成本控

制及贴近服务客户等情况考虑，先后对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予以调整，这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公司募投项目实施进度。此外，考虑到生产、研发活动的衔接性和稳定性，在具

体实施募投项目过程中，为了确保每个环节能够扎实推进，同时基于谨慎、最大化效益使用

募集资金的原则，并结合外部市场环境变化、业务布局拓展、生产建设及研发项目进度等多

方面因素，公司及时对募投项目投资及建设进度做出相应调整，以匹配公司实际经营现状，

从而亦导致募投项目进度未达预期。

四、“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继续实施的必要性及可行性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相关规定，公司对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进行了重新论证。

（一）项目继续实施的必要性

1、契合国家战略，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攻克液压管件关键核心技术，保障产业链安全：液压管路作为高端装备业的核心基础零

部件，研发中心项目（下称项目）的实施可聚焦超高压、轻量化、耐腐蚀、长寿命等关键技

术，响应“十五五”全链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求，夯实装备制造业自主可控根基。

推动科技与产业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项目的实施可打通“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成

果转化”链条，将新工艺（如一体成型、智能焊接）、数字化技术（AI数据）融入液压管路

研发，催生新产业、新模式，契合“十五五”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导向。

2、赋能产业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支撑高端装备与先进制造业发展：项目的实施可开发适配工程机械、矿山机械、新能源



汽车、高端制造业、半导体设备洁净等领域的液压管路（件），满足对高可靠性、高精度、

高清洁基础零部件的需求，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公司新兴产业壮大提供坚实基础。

引领绿色低碳与智能化转型：围绕绿色化、智能化方向，项目的实施可研发低能耗生产

工艺、可回收材料管路、智能监测（如泄漏预警、寿命预测）系统，助力行业降碳减污，契

合双碳目标与智能制造升级要求。

3、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夯实长远发展基础

提升研发与成果转化能力：项目的实施通过引进先进检测设备（如高压脉冲试验台、材

料分析仪器、微机控制电子万能试验机、微控金属摆锤冲击、轮廓度粗糙度测量仪、影像测

量仪、低温压缩永久变形试验机、金相显微镜测量系统等）为产品开发提供强有力验证数据。

扩充人才团队，可吸引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材料工程、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高分子

材料与工程、农业机械化及其制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自动化等领域高端优秀人才，搭建

人才培养与创新平台。新品上可大幅缩短开发周期、提高试制成功率，降低研发成本，强化

与下游客户的同步开发能力，巩固市场优势。

积累知识产权与技术壁垒：项目的实施聚焦原始创新与颠覆性技术，形成专利、核心工

艺等自主知识产权，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避免低端同质化竞争，提升国际市场话语权。

（二）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技术积累已有基础扎实，攻关路径清晰，为项目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公司是专业从事液压管路系统研发、生产及销售的大型液压管路产品制造商。公司在液

压管件产品领域有着多年的技术优势，拥有专利200余项，技术储备充足。例如公司自主研

发的单面焊双面成型氩弧焊技术，可实现稳定可靠的焊缝连接；箍筋加工技术选择延伸率高

的材料，替代机加管接头，焊点进行优化，密封性能和轻量化成本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

他技术如先进的酸洗磷化工艺和螺旋式液压技术等，有利于公司快速有效地完成新产品开发，

为本次研发中心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奠定基础。

2、持续增加的研发投入为项目建设提供有力支持



公司近三年保持研发投入持续增加的态势，自2022年至2024年，研发投入分别为

1,871.05万元、1,800万元和2,054.10万元，分别占同期营业收入比例为4.03%、4.29%和4.38%，

预期公司未来研发投入将持续增加。另外，2017年公司成功获评为省级技术中心和高新技术

企业，目前技术团队取得了良好的研发成果，并为多家优秀企业配套提供流体产品设计解决

方案。公司对于研发的持续投入和研发队伍的逐年扩张将保障研发中心项目的落地实施。

3、健全的管理制度为项目建设提供制度保障

研发技术中心已成为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研究开发中心，并建立了技术创新激励

机制，制定了《技术研发中心管理制度》、《研发流程管理制度》、《科研项目管理制度》、

《研发投入核算财务管理制度》等，形成了一套既符合实际又较为完善的技术创新管理制度，

充分调动和激发了科技人员的技术创新积极性。定期召开专门会议，加强部门人员团队合作

意识，提高部门人员的执行力与办事效率，由此形成了稳定的管理团队和研发团队，为项目

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

（三）项目的预计效益情况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主要为公司研发能力发展提供技术支撑，运营后不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预计项目收益未发生不利变化。

（四）重新论证的结论

本次募投项目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具备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公司将密切关注市场环

境变化，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合理规划建设进度，加强对募集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加快推

进募投项目建设。

五、本次拟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进度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调整募投项目“高强度液压管路产品生产建设项目”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计

划进度，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调整募投项目进度是为了更好地提高募投项目建设质量，有

利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合理推进，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



发展规划。

六、履行的决策程序和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计划进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高强度液压管路产品生产建

设项目”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预计完成日期调整至2026年12月31日。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进度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计划进度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

成实质性的影响；符合公司募投项目建设需要，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事项的决策和审议程序符合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高强度液压管路产品生产建设项目”

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的实施预计完成日期调整至2026年12月31日，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进度的议案》已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且独立董事已发表了同意意见，已履行了必要的

审议程序。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进度是根据募投项目建设实际情况作出的审

慎调整，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及交易所规则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进度的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决议；

3、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福事特液压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

划进度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西福事特液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31 日


